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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加以解读,并在解读的基础上,结合生态环境部的相关要

求,对名录的应用作出了相应说明,为广大环境保护工作部门的工作人员提供了名录认知和应用帮助,从而便于排污许可工作人员可以更好、更

快、更准确地完成排污许可的申请和核发工作,为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国务院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

实施方案等提出的重要改革目标任务,从而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关键词] 管理名录；行业类别；管理类别；管理名录表；排污许可；确定 

 

2019年12月20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新的《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

管理名录(2019年版)》(生态环境部部令第11号),用于替代原《固定污染

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年版)》(环境保护部部令第45号)。2019

年版管理名录较2017年版管理名录的区别较大,其中行业类别达到了706

个,基本实现了行业全覆盖,并增加了涉及通知工序行业和纳入重点排污

单位名录的行业,管理类别添加了登记管理。新管理名录已于2019年12月

20日实施,2017年版管理名录同时废止。 

1 管理名录简介 

1.1管理名录由来 

2017年7月28日,为实施排污许可证分类管理、有序发放,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

81号)的相关规定,环境保护部发布了《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2017年版)》,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19年12月20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新的《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

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于发布之日起施行,原2017年版管理名录同时

废止。 

2020年1月22日,为尽快落实管理名录的实施,实现固定污染源排污许

可全覆盖,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做好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

2020年排污许可发证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19]939号) (以下简称

通知),将管理名录涉及行业划分成两大部分：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顿行业和

2020年排污许可发证和登记行业,对应形成了两个表格,附件一：固定污染

源清理整顿行业和管理类别；附件二：2020年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行业和

管理类别表。 

1.2管理名录定义及作用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是为实施排污许可分类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制定,将

排污单位分为三类：重点管理、简化管理和登记管理的行业分类管理的

名录。 

管理名录的主要作用：用于为生态环境部门和排污单位提供行业和管

理类别选择依据,落实排污单位行业和管理类别确定,从而确定相应的技

术规范进行排污许可申请和核发,落实排污单位全覆盖。 

2 管理名录解读 

2.1管理名录涉及概念 

2.1.1管理类别。管理类别是指国家根据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下简称排污单位)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对环境的

影响程度等因素,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简化管理和登记管理,将排污单

位进行管理层面的分类管理。 

对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或者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大的排污单位,实

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对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小

的排污单位,实行排污许可简化管理。对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对环境

的影响程度很小的排污单位,实行排污登记管理。 

排污单位管理类别的划分如下图： 

 

图1  管理类别划分图 

管理类别划分的依据：较大、较小和很小,为定性划分,其实施以管理

名录表为准。 

2.1.2行业及行业代码。行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年)所

划分的从事相同性质的经济活动的所有单位的集合。 

行业代码是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年)中采用阿拉伯数字对行

业进行的分类,其中大类用两位阿拉伯数字,中类代码为三位阿拉伯数字,

小类代码为四位阿拉伯数字。 

2.1.3通用工序。通用工序是指排污单位生产运营过程中所涉及的污

染物产生量较多的通用型工艺、设施等,包括：锅炉、工业炉窑、表面处

理及水处理等。 

2.1.4重点排污单位。重点排污单位是指生态环境部门按照《重点排

污单位名录管理规定(试行)》(环办监测[2017]86号)划定的,并予以公示

的加以重点监察和监管的排污单位。 

重点排污单位由设区的市级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筛

选划分并公示。 

2.1.5技术规范。技术规范是为指导、规范各排污单位按所属行业、

管理类别排污许可申请以及指导、规范生态环境部门排污许可核发工作的

技术规范,是排污许可申请和核发的技术支撑系统。 

2.2 2019年版管理名录修订原因 

2017年版管理名录自2017年发布实施后,对于推动排污许可改革起到

了重要作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在排污许可制实施的过程中,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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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管理名录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一是与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任务结合

不够,一些重点行业未纳入,且不能适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新形势需求；二

是未将一些行业产排污量很小的排污单位纳入排污许可管理,无法实现固

定污染源全覆盖；三是2017年版管理名录系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1

年)划分行业类别的,随着行业生产工艺和环保治理技术的进步,部分行业

产排污状况也在不断变化,一些行业管理类别划分不够科学合理,原有的

管理类别划分标准需要更新；四是2017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年)

修订调整后,行业类别划分发生了一定变化,名录行业分类与《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2017年)等不对应。 

针对2017年版管理名录存在的问题,2019年生态环境部组织工作人员

对2017年版管理名录予以修订完善。 

2.3 2019年版管理名录与2017年版管理名录区别 

2019年版管理名录在保持管理尺度一致性和延续性的基础上,针对

2017版名录存在的问题,2019版名录在管理和行业类别的设置和划分、分

类标准的表述方面都进行了较大调整。 

2019年版管理名录与2017年版管理名录的主要区别包括：一是2019

年版管理名录共包含108个行业类别(涉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49个大类、

212个中类、706个小类)和4个通用工序,2017年版管理名录仅包含78个行

业类别(涉及31个大类、104个中类、295个小类),2019年版比2017年版增

加了30个行业类别(涉及18个大类、108个中类、411个小类)；二是科学优

化分类,对262个小类调整了分类、扩大了范围；三是对263小类新增登记

管理类别；四是为保证名录的时效性,不再规定发证和登记时限,在《关于

做好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2020年排污许可发证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中明确现有排污单位发证和登记时限。 

管理名录的主要功能：十条规定条款和管理名录表,其中十条规定条

款对管理名录的施行加以规定说明,管理名录表则对排污单位所属行业类

别、管理类别等进行列表说明。 

2.4管理名录体系结构演变 

管理名录由2017年版演变成2019年版,又由2019年版划分成清理整顿

表和2020管理行业表等,并由此三个表汇总生成排污许可证填报行业适用

技术规范表,其体系结构演变如下图： 

 

图2  管理名录体系结构演变图 

3 管理名录应用 

3.1管理名录主要内容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以下简称：管理

名录)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十条规定条款和管理名录表,其中十条规定条款

对管理名录的施行加以规定说明,管理名录表则对排污单位所属行业类

别、管理类别的确定等加以列表说明。 

管理名录的十条规定条款内容较少,后面的管理名录表内容较多,管

理名录表包括：序号、行业类别、重点管理、简化管理和登记管理5列,

其中行业类别包括51个大类别行(49个大类行业：2位代码＋其他行业和通

用工序),112个中类别行(112个小行：3位代码,包含212个中类行业和4个

通用工序),具体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涉及固定

污染源的706个小类行业(4位代码)；表中的706个小行业和通用工序划分

为重点、简化和登记管理行业(主要依据4位代码划分)。 

管理名录主要特点有： 

①新增“登记管理”栏：实现了管理类别“兜底”全覆盖。②增加了

“第108类行业”：确保不属于1-107类行业外的其他行业的“兜底”全覆

盖。③重点、简化和登记管理栏中新增“4位”小类行业代码：便于按行

业类别直接确定排污单位管理类别。④重点、简化和登记管理栏中新增“通

用工序”：对涉及通用工序生业实现全覆盖。⑤重点管理栏中新增“纳入

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对重点排污单位全部作为重点管理,实现了与重点

排污单位名录的有效衔接。 

3.2管理名录使用 

管理名录主要按照十条规定条款,结合管理名录表来确定排污单位所

属行业和管理类别,可实现“1表2定”。 

3.2.1管理名录使用流程。管理名录使用流程为：首先收集排污单位

所在地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和排污单位的相关资料；再根据排污单位资料,

结合所在地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判断排污单位是否属于重点排污单位,如

果属于则判断其是否属于重点管理,如果是重点管理则直接判定为重点管

理；如果不是重点排污单位,也不是重点排污单位所对应的重点管理,则继

续按行业代码和关键字进行判定；排污单位有无对应的行业类别代码,如果

有,则在管理名录表中按行业类别代码进行查找确定排污单位的行业、管

理类别；如果无行业类别代码,则按排污单位资料确定行业关键字,再按行

业类别关键字在管理名录表中进行查找确定排污单位的行业、管理类别；

后,结合查找判定结果,确定排污单位的的行业、管理类别。 

管理名录表的使用流程如下图： 

 

图3  管理名录表使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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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管理名录使用方法。根据收集排污单位的相关资料,利用分类管

理名录进行排污单位行业、管理类别确定的使用方法有三种：一是打印好

纸质版的分类管理名录表,熟记其中的主要内容,根据排污单位资料进行

名录手工翻看查找,比对后确定,此方法建议不使用,效率 低,且不准确；

二是根据排污单位资料,确定排污单位的行业代码——3位中类或4位小类

行业代码,再打开Word版的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表,利用

Word软件的“编辑”→“查找…”功能查找定位确定,此方法建议使用,

快捷精准；三是根据排污单位资料,确定排污单位行业类别关键词,3～4

个字为妥(不要简写),再打开Word版的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表,利用Word软件的“编辑”→“查找…”功能查找确定,此方法建议使用,

全面。 

3.3管理名录应用注意事项 

3.3.1排污单位确定类别时,采用3位的中类行业代码查找时,可确定

排污单位所属的行业类别；采用4位小类行业代码查找时,不但可以确定排

污单位所属的行业类别,而且可确定排污单位所属的管理类别,故建议尽

量采用4位行业代码进行查找。4位行业代码查不到时,可采用3位中类行业

代码。如果,仍然查不到,可视作“五十、其它行业”：第108行的“除1—

107外的其他行业”。 

3.3.2排污单位确定行业类别时,可采用环评报告中所定的行业代码,

但要慎重,因为环评中行业代码有不少是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1)确定的,建议仔细核实后再采用。 

3.3.3排污单位无确定的3位或4位行业代码时,可以以涉及的通用工

序、生产工艺、原辅料消耗量和产品产能等作为依据,确定其行业类别关

键字后,再进行行业和管理类别判定。 

3.3.4排污单位确定管理类别时,首先必须收集所在地的重点排污单

位名录,结合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确定本排污单位是否属于重点排污单位。 

3.3.5排污单位确定行业类别时,采用行业类别关键字查找时,要根据

收集的排污单位资料,慎重确定排污单位的行业类别,查找时要进行多次

重复查找,找到 适全的行业后确定。 

3.3.6排污单位按涉及通用工序确定管理类别时,只需按3位的中类行

业代码确定行业,然后按通用工序：第109—112行确定管理类别。 

3.3.7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污单位,无论其中类行业或小类

行业、涉及通用工序等为何类别,其管理类别均为重点管理。 

3.3.8管理名录适用于所有已发证行业清理整顿和未发证行业排污许

可管理。 

3.3.9所有行业的排污许可申报核发时限,按《关于做好固定污染源排

污许可清理整顿和2020年排污许可发证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函

[2019]939号)文实施。 

3.3.10所有行业的排污许可申报核发适用技术规范,按《关于做好固

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2020年排污许可发证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

函[2019]939号)文中的附件1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顿行业和管理类别表、附件

2,2020年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行业和管理类别表实施。 

4 结语 

排污单位的排污许可申报过程中,排污单位所属的行业类别、管理类

别、适用技术规范一旦判定错误,排污单位所申报的排污许可审核则通不

过,则无法获得排污许可,实现持证排污；如若通过审核,获得了排污许可,

则排污许可与管理名录不符,后期排污单位无法落实按证排污,生态环境

部门无法对排污单位进行排污许可的环境监察和监管,从而让排污单位和

生态环境部门同时陷入两难境地。因此,生态环境部门的审核和发放排污

许可证的工作人员在审核和发放排污许可证时,必须熟悉且掌握管理名

录；生态环境部门的环境监察和监管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排污许可环境监察

和监管时,必须熟悉且掌握管理名录；排污单位的排污许可申报人员在进

行排污许可申报时,必须熟悉且掌握管理名录。《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

管理名录(2019年版)》是排污许可的申请和核发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落实

排污许可的环境监察和监管的基础,管理名录是所有参与排污许可工作人

员必须熟悉且掌握的基本知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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